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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各縣市政府起跑
11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

為了檢視國內農林漁牧業產業發
展 成 果， 依 據 我 國 統 計 法 的 規 定， 每
五年舉辦一次的基本國勢調查，由行
政院主計總處統籌規劃，各縣市政府
及各鄉鎮市公所全力配合。農林漁牧
業 普 查 為 基 本 國 勢 普 查， 自 民 國 45
年 首 次 開 辦， 今 年 是 第 15 次 辦 理。
這 次 普 查 實 施 期 間 為 4 月 10 日 至 6
月 30 日， 分 為 二 個 階 段 執 行， 第 一
階段從 4 月 10 日至 4 月 30 日為「自
主網路填報」，受訪民眾可運用行動
裝置或電腦先行上網填報，並可參加
抽獎活動，最大獎為 10 萬元商品卡；
第 二 階 段 從 5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 為
「派員實地訪查」。全國各縣市政府
請農林漁牧業朋友支持訪查作業，提

供詳實營運現況資料，以利政府擬定
施政策略，攜手推動城市發展。

農業為國家經濟與社會穩定之基
礎 產 業， 而 普 查 不 僅 是 例 行 性 工 作，
更是檢驗我國農業現況、厚植未來發
展 量 能 之 關 鍵 工 程。 因 此， 本 次 普 查
延續農林漁牧業經營種類、型態及投
入產出等核心問項外，聯合國糧農組
織 特 別 提 醒， 各 國 在 普 查 時， 除 蒐 集
基本的農業結構數據外，還要兼顧糧
食 安 全、 食 品 安 全、 綠 色 環 境 及 資 源
利用效率，以符永續發展之全球趨勢。
所蒐集資訊為策勵產業未來發展方向
的重要參據，對政府相關政策之制訂
影響深遠。

新竹縣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新竹縣市政府。

特別報導 ｜農林漁牧普查

7



新竹縣楊文科縣長表示，農業是新竹縣
的重要根基，新竹縣擁有得天獨厚的農漁業
資源，從竹北烏魚子、竹東有機米、新埔柿
餅、關西仙草，到尖石與五峰的高山水蜜桃、
甜柿等，每一項都是新竹縣的驕傲。楊縣長
指出，透過本次普查，政府能更精準地掌握
產業現況，進而協助農漁民提升產品附加價
值、活化產銷通路並增加收益，形塑新竹縣
獨特的農漁業魅力。

新竹市高虹安市長表示，竹市是座兼具
都市發展與農漁業特色的城市，強勁的九降
風孕育出米粉、烏魚子等名聞遐邇的農漁食
品。在得天獨厚的地理和氣候環境下，市府
致力推廣農漁業發展，市府推動「農村再生
計畫」辦理農村改造、海山漁港改善工程、
新建「竹風漁市」等，全力推動產業發展並
兼顧永續與公共休閒環境提升。高市長強調，
唯有掌握精準數據，政策才能真正貼近農林

左上  新竹市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新竹市政府。
右上  苗栗縣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苗栗縣政府。
左下  雲林縣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雲林縣政府。
右下  臺南市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臺南市政府。

漁牧業從業人員的需求。期盼在各單位齊心

協力下，順利完成普查工作，讓竹市的產業

發展更加穩健。

苗 栗 縣 鍾 東 錦 縣 長 表 示， 苗 栗 是 農 業

大縣，而農業又是立縣根本，此次農林漁牧

業普查，可調查分析縣內這些產業的使用面

積、種植或養殖的種類、實際產量及從事各

產業的人口分布等，這些數據可以做為施政

的重要參考，規劃輔導、行銷及補助方案。

雲 林 縣 張 麗 善 縣 長 指 出， 透 過 普 查 真

實資料及數據分析，做為雲林縣推動農業改

革與資源有效運用利器，雲林縣政府配合行

政院主計總處針對農林漁牧業調查，由主計

處、農業處等縣府 23 個局處通力合作，普

查之成果可透過大數據分析，以供政府推動

農業改革與資源有效運用等，施政方針與輔

導方案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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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 屏東縣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屏東縣政府。
中  新北市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新北市政府。
下  桃園市農林漁牧普查處成立合照。圖 / 桃園市政府。

臺南市黃偉哲市長表示，臺南市從事農
林漁牧業人口非常多，各項產量也常占據全
國 前幾名，若普查結果正確詳實，將來中 央
或地方政府制定生產產銷政策，或歉收時的
調適政策時，方能有客觀公正的資料可供依
據，進 而 制定 合宜 的保 障政 策，對 於農 林 漁
牧業者權益影響甚鉅。黃偉哲市長呼籲市民
朋友配合全國統一農林漁牧普查，並提供詳
盡的資料。

屏東縣周春米縣長表示，屏東是農漁大
縣，透過農林漁牧業普查蒐集產業經營種類、
型態及投入產出等核心問項，了解當前農林
漁牧業全貌及現況。周春米縣長特別叮囑各
級工作人員盡力辦好此次農林漁牧業普查工
作，以 達 成普 查對 象不 遺漏、 問項 答填 不 錯
漏、受 訪 資料 不洩 漏等 工作 目標， 為國 家 政
策提供可靠數據，最終目標就是希望農漁民
的生活能更美好。

本次普查除蒐集資源分布、生產結構及
勞 動力特性等基本資料外，特別納入「安 全
農 業 」、「 智 慧 生 產 」 及「 產 業 轉 型 」 等 關
鍵 問項。透過數據的深度掃描，政府能更 精
準地輔導農漁業邁向現代化，並在國土規劃
中確保農漁民權益，制定更具韌性的產業政
策。 舉 凡 經 營 農 作 物 栽 培、 畜 牧、 農 事 及 畜
牧 服 務、 林 業、 漁 撈、 水 產 養 殖 與 休 閒 活 動
的業者，或雖未經營但相關資源符合普查標
準者，均為普查對象。

為 防 範 詐 騙、 讓 縣 市 民 安 心 配 合 訪 查，
所有調查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使用，絕不
作 納稅或其他用途，普查員將嚴格遵循「 三
不 加 二 會 」 的 原 則，「 三 不 」 包 含： 不 會 洩
漏個人資料給任何人、不會詢問普查表以外
的資料，以及不會要求提供帳戶或存摺；「二
會」則是：會配戴普查員證、以及會遞 ( 寄 )
送致受訪戶函，請受訪農漁友放心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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